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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案件處理程序與技巧
性別工作平等



地方政府性別工作平等申訴流程概要

地方主管機關處理性別工作平等案件流程

1.收到受僱者或求職者的性別工作平等法申訴案件。

2.了解案情，以釐清事實及其訴求。

3.申訴資料等是否符合規定。

3-1.若不符合將通知申訴人於期限內補正，若逾期仍未補正則以結案處理。

3-2.若資料符合規定或於期限內補正，則進入調查並蒐集相關資料階段。

4.調查並蒐集相關資料。

5.召開性別工作平等會或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

5-1.若證據不足未做決議，則執行續審，並回上一階段調查並蒐集相關資料。

6.若已有決議，則執行行政處分。

備註: 申訴人行政處分前得撤回申請。



專線接聽品質不佳之原因
1)專線接聽人員之專業不足
2)申訴專線使用效率不彰
3)專線接聽人員有時態度不佳
4)接聽人員未積極回覆處理造成來電民眾對服務不再信任

申訴專線之接聽與後續處理機制

一、申訴專線接聽人員之工作性平觀念與話術訓練



提昇申訴專線接聽人員之相關觀念與話術能力

1)申訴專線應保持暢通。
2)接聽人員盡可能具備多種語言（如國、台、客語等）之溝通能力。
3)申訴專線接聽人員，不論是正職人員或是志工，均須接受嚴謹之專業
訓練，並設置民意電子信箱。
4)建立標準化之電話接聽準則。
5)不定期辦理電話禮貌測試。
6)記錄來電者之基本資料及申訴事件概要，並確認有完成後續處理事宜。
7)申訴專線接聽人員亦應接受專業教育訓練。
8)針對最常見之問題作成Q&A手冊。

申訴專線之接聽與後續處理機制

一、申訴專線接聽人員之工作性平觀念與話術訓練



申訴專線之接聽與後續處理機制

地方政府建立專業之接聽機制重點

1)建立接聽紀錄之相關表格。
2)接聽紀錄之相關表格宜採用「檔案電子化」之方式，使接聽人員可以
在電腦系統所設定之表單中直接輸入接聽紀錄。
3)接聽人員應紀錄來電者之身分、聯絡方式等基本資料。
4)接聽人員應紀錄申訴事件之概要，其中應包括重要之事實以及可歸類
於哪一種就歧案件類型。

二、相關表格範例之建立



地方行政主管機關受理性別平等申訴案件之標準作業流程

(一)受理階段

目前地方政府受理性工平等申訴案並無標準之作業程序，由於不同地方政府
處理方式與作法各有不同，造成一國多制的現象，因此，建立一套全國一致
的就業平等申訴案件受理流程，實有必要。

一、申訴案件受理流程

1.申訴受理
1)受理管道應盡量多元化。
2)專人負責協助申訴人填寫申訴書。
3)申訴案非該機關之權責時，應將該申訴案逕轉權責機關處理。
4)涉及2個以上之權責機關，由勞工行政主管機關主動轉會共同處理。



地方行政主管機關受理性別平等申訴案件之標準作業流程

2.初審具名之就歧申訴案
1) 判斷有無涉及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或性別

工作平等法。
2) 如有涉及違反性工平等案件，需進行事實調

查，提報性別工作平等會或是就業歧視評議
委員會評議。委員會召開前30天內提出者則
提報下一次會議審查。

3) 非屬性工平等申訴內容之申訴案件，應函覆
申訴人於文到7日內，補充事證後重新提起
申訴。未具名申訴或程序不符者則不受理該
申訴案。

(一)受理階段

一、申訴案件受理流程



地方行政主管機關受理性別平等申訴案件之標準作業流程

3.進行事實調查
1) 地方政府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應於受理申訴案2週內派員訪談申訴

人、被申訴人及其他關係人，並蒐集相關人證、物證，以釐清該
申訴案之事實與爭點。

2) 在得到當事人同意之情況下，進行訪談之錄音，與紀錄之繕寫，
以做為日後性別工作平等會或是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審議之參考。

3) 若有事業單位為申訴人拒絕配合調查工作的進行，相關承辦人員
可先進行觀念溝通，若被申訴之事業單位仍拒絕配合，地方政府
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可透過勞動檢查，進行調查訪談之工作。

(一)受理階段

一、申訴案件受理流程



地方行政主管機關受理性別平等申訴案件之標準作業流程

3.進行事實調查
4) 在調查過程中，相關承辦人員可要求申訴人準備相關資料；亦可

要求被申訴人就申訴人之主張提出說明。
5) 預防申訴人與被申訴人在許多關鍵的「時間」與「意思表述之認

知」發生歧異，因此，相關承辦人員應在調查結束時，列出申訴
人與被申訴人雙方陳述之重要時序，以協助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
在進行審議時，能快速瞭解申訴案之案情與爭點。

6) 性別工作平等會或是就業平等申訴案件審議成立與否，應由委員
會作成審定，相關承辦人員並無權針對此種申訴案件作成任何形
式之判斷與決議。因此，縱然申訴案顯無成立之可能，相關承辦
人員在完成調查之後，仍須將申訴案送至下一個審核階段。

(一)受理階段

一、申訴案件受理流程



地方行政主管機關受理性別平等申訴案件之標準作業流程

105.7

進公司任職
106.5.10

得知懷孕

106.6.25

因有先兆流產現象，
口頭告知主管請假
一週

106.7.12

公司同意申訴人
請假之申請

106.7.19

通知申訴人
解僱

105.7

申訴人到職，
只負責記流水
帳，兼人事工
作

106.7.1

已看出申訴人不適
任，決定予以資遣

105.8

公司所有對內、外
帳、報表皆改由申
訴人製做

106.7.19

因會計師報表已
整理完成，正式
通知申訴人資遣

【資方陳述】

【勞方陳述】

整理雙方陳述之重要時序(以下舉例說明)

一、申訴案件受理流程



地方行政主管機關受理性別平等申訴案件之標準作業流程

1.將案卷資料寄送予委員
相關承辦人員在完成調查工作之後，應將案卷資料彙整、陳核後，
裝訂成冊並寄送給每位性別工作平等會或是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
之委員。

(二)審核階段

一、申訴案件受理流程



地方行政主管機關受理性別平等申訴案件之標準作業流程

2.召開性別工作平等會或是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
1) 申訴人若於行政處分前提出撤回申訴案之申請，性別工作平等會或是

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開會時，委員不會針對該申訴案進行審議，該案
會以報告案之方式向委員做報告，並由委員會備查。若未撤回，委員
即會針對申訴案進行評議，並決議被申訴人是有否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

條第1項或性別工作平等法。
2) 性別工作平等會或是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若認為證據不足，無法作成

決議，相關承辦人員須繼續蒐證，再提報下一次委員會評議。反之，
若證據已充分，委員會之委員即會針對申訴案件進行評議，並決議被
申訴人是否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或性別工作平等法。

3) 被申訴人如對地方主管機關所為之處分有異議，可於30日內向勞動部
訴願審議委員會提起訴願，地方政府須檢卷答辯。

(二)審核階段

一、申訴案件受理流程



地方行政主管機關受理性別平等申訴案件之標準作業流程

3.作成審定書
性別工作平等會或是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審議完成後，相關承辦人員將會
議中討論之內容及結果，完成審定書之撰寫。

(二)審核階段

一、申訴案件受理流程



地方行政主管機關受理性別平等申訴案件之標準作業流程

➢ 函覆申訴人及被申訴人評議會之決議/作成行政處分
╳ 申訴若不成立，應函覆申訴人及被申訴人評議會之決

議
✓ 申訴若成立，除函覆申訴人評議會之決議外，並應對

被申訴人處以行政處分。

(三)完成階段

一、申訴案件受理流程



地方行政主管機關受理性別平等申訴案件之標準作業流程

二、轉介流程
為避免浪費就業平等申訴機制之資源，並協助有苦情之民眾循正確之管道救濟，
建議建立一套統一之轉介流程機制：

受理申訴案時

申訴案件顯非性工平等個案，承辦人員依權責將該個案逕轉相關權責單位，
但仍應向申訴人解釋說明，其所提出之個案並非性工平等個案，應依其他管
道救濟。

性別工作平等會或是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評議後

經性別工作平等會或是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審議該申訴案並非性工平等個案，
除了作成申訴不成立之決議外，可視申訴個案之類型，主動將該申訴案進一
步轉介至其他權責單位處理，以協助申訴人解決其苦情。
轉介單

為使各地方政府之轉介機制一致化，建議勞動部制定具統一格式之地方政府
處理性工平等申訴案之轉介單供各地方政府使用。



性工平等案件申訴書

1) 提供詳細之申訴事項讓申訴人勾選。
2) 設置專責人員處理申訴案之受理，由承辦人員全程

協助申訴人填寫申訴書。
3) 受理申訴案之承辦人員在受理申訴案件之後，應填

寫地方政府受理申訴案之處理情形摘要表。
4) 受理申訴案之承辦人員在完成調查訪談工作後，亦

應填寫地方政府處理申訴案之調查紀錄表。

三、相關表格範例

地方行政主管機關受理性別平等申訴案件之標準作業流程



地方行政主管機關受理性別平等申訴案件之標準作業流程

四、專責人員之教育訓練內容建議

承辦人員充分熟悉、瞭解、掌握下列事項：

申訴案件之態樣及性質

相關法令

申訴流程

標準作業程序

調查訪談技巧

證據蒐集

分析、歸納、整理案情

相關訴願及行政訴訟案例

撰寫調查報告與處分書

訴願及訴訟答辯原則及技巧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訪視態度
一般而言，申訴人的配合度會比被申訴人要高，為使調查順利圓滿
完成，承辦人員不宜在一開始即採取強硬之態度，而應以較柔性之
方式，來引導被訪談者回答問題。

申訴案件調查應注意事項

詢問技巧
承辦人員在進行調查之前，應先思考預備要問哪一些問題；在調查
過程中，亦應就申訴事實做切中要點之詢問，提出之問題應具邏輯
與周延性，以求快速掌握事實，釐清爭點。



性別工作平等會或是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之召開實務建議

針對各縣市就業平等機制的實際運作經驗不同及性別工作平等會或就業歧
視評議委員會委員的聘任問題，建議如下：

1) 委員之聘任應以具備就業平等專業為優先考量。
2) 受理申訴案件後，應交由承辦人員調查，或於必要時指派委員2人

以上組成專業小組調查。
3) 委員會在審議的過程中，應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
4) 制定標準會議流程，並切實遵守。
5) 委員會在做成審議決定時，若無法以「共識決」作成決議，應由與

會委員無記名投票，以「多數決」之方式，作成決議。



行政處分書之撰擬建議

承辦人員撰寫行政處分書之建議：

1) 強化地方政府相關承辦人員之專業訓練。
2) 撰寫行政處分書時應在案由、事實、爭點、委員討論意見彙整、

評議結果、理由等方面做詳實的陳述。
3) 從過去作成之行政處分書中，挑出品質優良者做成「性工平等申

訴案處分書精選輯」，以供承辦人員撰寫行政處分書時參考。
4) 承辦人員完成行政處分書之初稿後，委請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中

具法律專業背景之委員做進一步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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